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
林地养护服务考核验收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林草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步伐，提高所辖林地养护服务管理水平，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林草管护办公室，具体负责林地养护服务的日常检查和监管工作，现场填写日常检查记录、处理意见。中心组织考核组进行月度考核，并将结果统计汇总存档，及时向林地养护服务反馈考核结果。

第三条  考核范围：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所辖部分林地（除海勃湾区至海南区城际快速通道两侧区域绿地社会化服务林地外）。

第四条  考核内容：花草树木修剪、灌溉、施肥、除草；绿化辅助设施维护；卫生保洁；防火、安全措施及林地养护服务工作日志资料等。

第五条  考核方式：采取日常监管、月度考核相结合。

1.日常监管是指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林草管护办公室组织各管护区负责人对社会化管护日常开展情况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检查中发现的管护不达标、不规范情况，现场以文字和影像形式记录，并及时要求该林地养护服务单位进行整改规范，一般性问题口头通知整改做好记录，重大问题以书面整改通知书的形式要求限时整改；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进行相应扣分扣款处罚。

2.月度考核是指每月由中心组织的考核组定期对当月林地养护服务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月度检查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在每月结束的次月的5日前完成，若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调整考核时间，另行通知。

第六条 根据林地养护服务企业提供的月度计划，从《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林地养护服务考核管理细则》模块中提取工作单项组成考核验收表，考核验收采用加权计算百分制，在各单项相应分配分值的基础上进行扣减，扣完为止，不记负分，考核结果与林地养护服务费用挂钩。

其中：定期检查月度考核分数=∑评定小组成员评定分数/评定人数（扣除最高分、最低分）
第七条  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在林地养护服务工作结束前组织进行样地核查。

林地养护服务单位进场前，中心组织样地核查后双方签字盖章确认，该数据作为保存率检查的基数。核查数低于移交数的，养护单位应组织补植补造，未按要求组织补植补造的，从养护费中扣除相应补植补造的费用。保存率样地核查不达标或补植补造不达标的，当月确定为不合格等次。
第八条  林地养护服务企业要按时规范填写林地养护服务工作日志。

第九条  林地养护服务期间如发生火灾等事故，发包单位聘请第三方对损失情况进行评估，评估费用由乙方承担，依据评估结果，扣除乙方相应的损失费用，并由林地养护服务企业组织补植补造和灾后处置。

第十条  林地养护服务费用每月拨付一次，拨付金额与月度考核结果挂钩，月度考核分数90分以上为达标（含90分），达到“达标”等次的，全额拨付林地养护服务费用。
月度考核验收分数为71分至89分的为基本达标，林地养护部分服务企业按中心要求限时整改，按照林地养护服务企业报送的服务完成清单价款乘以考核分数百分比发放。

月度考核验收分数低于70分（含70分）的为不达标，林地养护部分服务企业按中心要求限时整改，按照林地养护服务单位报送的服务完成清单价款乘以考核分数百分比发放。

第十一条  考核结果为基本达标及不达标，中标企业按采购单位整改通知书及时整改，整改完成后，采购单位不予支付未支付林地养护服务费用。
第十二条  月度考核结果不达标（考核分数低于70分（含70分））的，且连续3个月考核结果不达标，中心将取消该企业的林地养护服务资格，发包单位终止林地养护服务合同，结清相应林地养护服务费用,另行组织招标，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列入中心林木管护服务黑名单。
第十三条  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所辖林地范围内的林地养护服务管理考核适用本办法。
第十四条  本考核办法自林地养护服务合同签定之日起实施。

第十五条  本考核办法由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中心负责解释及修正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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